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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根据上海市 城 乡 建 设 和 管 理 委 员 会 沪 建 交[2012] 

1236号文的要求 , 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民防科 

学研究所  、上海市消防局会同相关单位  ,  在总结多年来实践经验  

和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编制而成  。

本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术语 、基本规定 、规划设计 、建 

筑设计 、结构设计 、机电设计 、防火设计 、人防设计 , 共九章 。

本规程在实施过程中  ,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  请将意  
见和有关资料反馈至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  
桂林路  909号  1 号楼 ;邮政编码 :201103 ;邮箱 :  sunyanli@ shent-  
ongresearch. com) , 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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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规范本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连通工 

程的技术要求 ,合理  、有效地实现地下空间的连通 ,促进城市地下  

空间 的开发利用 ,巩固加强城市的民防体系 ,根据国家和本市有
关法规  、规范  、技术准则和管理规定 ,并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 ,编

制本规程。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本市区域内轨道交通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 

空间的连通工程(以下简称连通工程)的规划 、设计。

1● 0● 3   连通工程的规划 、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 

和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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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轨道交通地下车站    rail transit underground station

在本规程中 ,特指站厅层位于地下的轨道交通车站 (以下简  

称地下车站) 。

2. 0. 2   周边地下空间    surrounding underground space 
指与地下车站相邻的其他类型的地下空间  。

2. 0. 3   地下人行系统    underground pedestrian system

由多条专供行人使用的公共地下人行道路及广场等组织在  

一起构成的网络 。
2. 0. 4   综合交通枢纽    intergrated transport hub

将城市轨道交通与民航 、铁路 、公共汽车等其他多种交通方 

式汇集 ,能相互换乘的大型车站集合体  。
2. 0. 5   地下综合体    underground complex

在本规程中 ,专指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实现连通后 ,所  

形成的地下空间的综合体 。
2. 0. 6   下沉式广场    sunken plaza

位 于 地 面 下 的 庭 院 式 广 场 , 为 地 下 建 筑 提 供 侧 向 的 水 平 交  

通 、集散 、衔接和过渡空间以及侧向通风采光条件的建筑空间 。
2. 0. 7   通道连通    passageway connection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在水平方向上存在一定距离 ,两者  

之间通过地下通道相连通 。
2. 0. 8   共墙连通    party wall connection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在水平方向上共用地下墙体 ,通过  

共用墙体的门洞实现连通 。
2. 0. 9   下沉式广场连通    sunken plaza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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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之间设有下沉式广场 ,通过下沉式  

广场实现两者之间的连通。
2. 0. 10   垂直连通    vertical connection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呈上下垂直关系 ,两者通过垂直交  

通(电梯 、自动扶梯 、楼梯)实现连通。
2. 0. 11   一体化连通    integrated connection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有机衔接 ,两者成为一个整体 ,并  

实现水平 、垂直多个方向的连通。
2. 0. 12   临空墙    blast proof partition wall

人防工程中一侧受空气冲击波作用 ,另一侧为人防工程内部  

的墙体。
2. 0. 13   防护密闭隔墙     protective airtight partition wall

简称防护密闭墙 ,位于两个相邻防护单元之间的既能抗御预  

定的爆炸冲击波作用 ,又能隔绝毒剂的钢筋混凝土隔墙。
2. 0. 14   密闭通道    airtight passage

出入口相邻的防护密闭门与密闭门或相邻的两道密闭门之  

间 ,靠密闭来阻挡毒剂等侵入工程内部的通道。  该通道在工程外  

染毒的情况下 ,不允许人员出入。
2. 0. 15   连通 口    connected  entrance

指设防的地下车站与设防的周边地下空间相连通的出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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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连通工程的规划设计应遵循“ 安全 、便捷 、以人为本”的 

原则。

3● 0● 2   连通工程应根据地下空间的功能属性确定合理的连通需 

求 , 进行合理规划 、设计。 地下车站应优先与人防工程进行连通。 

3● 0● 3   连通工程规划设计应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3● 0● 4   连通工程规划设计应合理筹划建设时序。

3● 0● 5   连通工程的规划设计不得危及地上及地下相邻建筑物 、 

构筑物 、附着物的安全。

3● 0● 6   连通工程应与城市防灾有机结合 , 符合消防 、人防疏散要 

求 , 充分发挥其对城市公共安全的效应。
3● 0● 7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连通应明确管理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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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连通工程规划设计应依据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 、轨道

交通选线专项规划和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明确轨道交通地下车  

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连通规划控制要求 ,并纳入地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中。

4● 1● 2   连通工程规划设计应达到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城市 

设计深度 ,包括连通工程的必要性和适应性分析 、功能布局 、平面 

方案 和 竖 向 设 计 等 内 容,并 与 人 防 、交 通 、市 政 等 专 项 规 划 相
衔接。

4● 2   连通规划要求

4● 2● 1   连通工程规划控制要素应包括强制性和引导性两类。 强 

制性要素应包括地下连通体和接 口 的位置 、数量 、标高 、尺寸等 ; 

引导性要素应包括环境要求 、景观要求 、风貌保护要求 、无障碍设

计要求 、安全疏散要求 、标识系统及其他附属设施(座椅 、广告牌 、 

壁画等)要求等。

4● 2● 2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连通的适应性应符合表 4● 2●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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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2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连通适应性

地下车站区位

重点地区 一般地区
周边地下空间类型

核心   

开发区

规划   

引导区

核心   

开发区

规划   

引导区

商业 、商务办公 ● O O O

文化 、体育等公共设施 ● O O O

居住区 O O O O

公交枢纽 ● O O O

公共地下停车库 O O O O

对外交通(机场 、铁路 、港 口 、长途公 

交等)
● ● — —

地下广场 、通道等地下人行系统 ● O O O

与轨道交通人流活动无关或连通后  

或施工时易产生安全隐患的地下空  

间,包括:地下 机 动 车 道 、市 政 场 站 

设施设备用房 、仓储设施等

× × × ×

注  :  1●  ● :应连通     O:宜连通     × :不连通    —:不存在  。

2●  重点地区指市级中心 、市级副中心 、地区中心(包含新城的核心区) 、综合交通枢 

纽地区 。

3●   核心开发区指地下车站站址边界线外侧  200m 范围 ;规划引导区指地下车站站  

址边界线外侧  200m~500m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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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设计

5. 1   一般规定

5. 1. 1   连通工程的总体布局 ,应符合城市规划 、城市交通规划 、 
环境保护和城市景观的要求。

5.  1 .  2    连通工程的建设规模应与客流预测相匹配 ,保证人员通  
行安全 、集散迅速,并具有良好的通风 、照明 、卫生 、防灾等设施。

5. 1. 3   地下综合体的内部空间宜体系简单 ,方向感良好。

5. 1. 4   连通工程宜实现无障碍通行。

5 .  1 .  5    连通工程的建筑设计 ,应满足城市安全要求 ,并符合消  
防 、人防设计的相关规定。

5● 2   建筑布局设计

5. 2. 1   连通方式的选择应根据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相对 
空间关系 、建设时序 、地下管线和地下构筑物等情况确定,可选用 
通道连通 、共墙连通 、下沉式广场连通 、垂直连通 、一体化连通等 
形式。

5. 2. 2   通道连通布局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连通通道宜短  、直 ,通道的弯折不宜超过  3 处 ,弯折角度  
不宜小于 90O。

2   连通通道的宽度 ,应根据通道的预测客流  、通道的服务水  
平 ,以及场地条件等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连通通道的净宽不宜小于 4m ;

2) 设有自动人行道的连通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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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通通道的长度超过 300m 时 ,宜设置自动人行道 。

4    连 通 通 道 的 净 空 高 度 ( 地 面 装 饰 面 至 吊 顶 面 ) 不 应 小 于  
2. 4m 。

5. 2. 3   共墙连通布局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共用墙体上开设的门洞宽度不宜超过  8m ,相邻门洞之间  
的距离不应小于 24m 。

2   共用墙体上开设的门洞与地下车站的进出站闸机  、售票  
机等的最近距离不宜小于 5m 。

3    共用墙体两侧的地坪宜无高差 ;有高差时 ,设置的坡道或  
台阶不得影响车站正常的客流疏散 。

5. 2. 4   下沉式广场连通布局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车站直接开向下沉式广场的门洞处 ,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0. 8m 的防淹闸槽 。

2   下沉式广场的地坪坡度不得坡向车站门洞 。

3   下沉式广场的设计应符合本规程第 8. 2. 1条的规定 。

5. 2. 5   垂直连通布局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用于连通的楼梯 、自动扶梯 、垂直电梯等垂直交通设施应 
设置在地下车站主体结构以外  。

2   在主要通道内  、楼扶梯平台处 ,以及连通的接口部位等人  
流量较集中处 ,不应设置影响客流疏散的落柱  。

5. 2. 6   一体化连通布局设计应符合本规程第 5. 2. 2~5. 2. 5 条 
的规定 。

5. 2. 7   用于连通的自动扶梯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当 两 侧 地 坪 高 差 超 过 6m 时,应 设 置 上 行 和 下 行 自 动 
扶梯 。

2    自动扶梯工作点至前方影响通行的障碍物的距离 ,在车  
站一侧不宜小于 8m ,在其他地下空间一侧不宜小于 6m 。

3   采用重载型自动扶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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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无障碍设计

5.  3 .  1    地下车站周边的地下空间 ,与车站连通的楼层的地坪标  
高宜与车站站厅层地坪标高一致 (垂直连通的情况除外 )  。  有高  
差时 ,宜在接口部位设置无障碍设施  。

5. 3. 2   接口部位的无障碍设施可采用无障碍电梯 、坡道 、盲道或 
其他措施 ,并应设置国际通用无障碍标志牌 ,且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无障 
碍设施设计标准》DGJ08—103的有关规定 。

5. 3. 3   接口部位通行区不得设置障碍物,地面应平整 、防滑 、不 
积水 。

5.  3.  4   接口部位设置坡道时 ,其纵坡坡度不大于  8% ;当纵坡大  
于  4%时 ,地坪装饰面应采取防滑措施  。

5.  3.  5   地下综合体 (包括下沉式广场 )  内盲道铺设应连续 ,并构  
成系统 。盲道的铺设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无障碍设 
施设计标准》DGJ08—103的规定 。

5.  3 .  6    下沉式广场内通往车站及周边地下空间的入口处 ,若设  
置平台,则平台宽度不应小于 2. 0m 。

5● 4   内部环境设计

5. 4. 1   连通后形成的地下综合体内部环境应开阔 、明亮 ,并具有 
良好的方向感和可识别性 。

5. 4. 2   在有条件时应充分利用 自然光,设置天窗 、采光井或下沉 
式广场 。

5. 4. 3   装修应采用防火 、防潮 、防腐 、耐久 、易清洁的环保材料, 
地面材料应防滑耐磨 。

5. 4. 4   装修材料的选用应经济 、实用 、可靠,便于施工和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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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5   照明应采用节能、耐久的灯具,并宜采用有罩明露式 。

5● 4● 6   连通体内设置色灯广告时,其位置、色彩不得干扰导向 、 

事故疏散、服务顾客的标志 。色灯广告箱尺寸应模数化 。
5● 4● 7   连通通道内设置在离壁式内墙处的广告箱宜为嵌入式 。

5● 5   内部空间可识别性设计

5● 5● 1   导向标识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连通后形成的地下综合体内 ,应设置各种导向、事故疏  
散、服务顾客的标志、标识,并应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 。

2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内的导向标识系统应根据管理  
界面的划分 ,符合各自的规范要求  。

3    周边 地下空间内应设置指向地下车站的导向标识 ,且其  
图形符号、信息内容应符合轨道交通相关规范的要求 。

4   地下车站内宜设置指向其他空间的导向标识 。

5   接口部位应分别标识描述对方空间的导向信息 。 
5● 5● 2   建筑空间的可识别性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地下综合体应注重内部建筑空间的可识别性设计 ,增强  
顾客的方向感 ,提高紧急疏散状态下的疏散效率  。

2    与地下车站相连通的周边地下空间内部 ,宜布置标志性  
节点空间 ,各节点空间之间的距离宜为  80m~10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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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1   结构型式应根据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使用条件 、荷载特 
性 、施工工艺 、环境等条件,并按规划要求 、地面交通组织及连通 
需求,本着结构安全 、耐久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的宗旨进行选择。

6.  1 .  2    结构设计应按理论计算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运用  
和引进地下工程施工的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6. 1. 3   结构的净空尺寸除满足建筑限界和建筑设计 、施工工艺 
及其他使用要求外 ,还应考虑施工误差 、测量误差 、结构变形及后 
期沉降的影响。

6.  1 .  4    结构设计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 ,应  
分别按施工阶段和正常使用阶段进行强度 、刚度 、稳定性计算和 
耐久性设计 ,并进行裂缝宽度的验算。

6. 1. 5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包含地下车站出入  口  的连通工程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  
为 100年 。

2   不包含地下车站出入  口  的连通工程 ,可按其自身设计使  
用年限进行设计 ,但其废弃或加固时 ,不得影响地下车站的正常  
安全运营。

6. 1. 6   结构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 ,设防分类为重点设防类(简称   
乙类 ) ,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08— 9 的  
有关规定。

6. 1. 7   结构防水等级应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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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8   连通工程应根据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埋置深度 、断面尺 
寸 、道路交通 、管线及周边环境等因素 , 选择不同的施工方法。

6. 1. 9   建设时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通工程宜与地下车站及周边地下空间同步规划  、同步  
设计 、同步施工。

2   连通工程与地下车站或周边地下空间分期建设时  ,  先建  
工程应预留连通条件。

3   连通工程与未预留接  口  的既有结构连接时  ,  应对既有结   
构进行安全评估  ,  论证连通工程实施的可行性。  经评估确认需要   
加固时 , 应按照现行国家 标 准《混 凝 土 结 构 加 固 设 计 规 范》GB 
50367对既有结构采取加固措施。

6. 1. 10   新建连通工程需对既有结构改造时 , 应兼顾改建需求和 
既有结构特点  ,  采取措施减少改造对既有结构的影响  ,  并加强监  
测 , 确保轨道交通正常运营。

6● 2   结构设计

6. 2. 1   连通工程与地下车站和周边地下空间接口部位的结构连 
接方式可分为柔性连接和刚性连接。

6. 2. 2   接口部位采用柔性连接方式时 , 应设置变形缝 , 并采取相 
应的防水措施。 变形缝的设置应符合本规程第 9. 2. 3条的规定。

6. 2. 3   接口部位采用刚性连接方式时  ,  应确保连通工程与地下  
车站及周边地下空间结构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  ,  接口部位可采  
取沉降调节桩 、地基加固等措施以提高结构自身的抗变形能力。

6. 2. 4   采用通道连通方式时 , 接口部位宜采用柔性连接。

6. 2. 5   采用共墙或下沉式广场连通方式时  ,  地下车站侧墙结构  
开洞应控制开洞数量 、尺寸及洞 口 间距 , 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 
设规范《地下铁道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规范》DG/TJ08—2064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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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6   采用共墙或下沉式广场连通方式时 , 应采取措施避免单 

边卸载对既有结构的影响。

6● 2● 7   共墙 、垂直或一体化连通采用刚性连接时 , 地下车站与周 

边地下空间应进行一体化结构设计。

6● 3   防水设计

6● 3● 1   防水设计应根据气候条件 、水文地质状况 、结构特点 、施

工方 法 、使 用 要 求 等 因 素 进 行 , 满 足 结 构 安 全 、耐 久 性 和 使 用

要求。

6● 3● 2   防水应遵循“ 以防为主 、刚柔结合 、多道防线 、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的原则 , 采取与其相适应的防水措施 , 当渗漏水量小于  

设 计 要 求  ,  且 疏 排 水 不 会 引 起 周 围 地 层 下 沉 和 影 响 结 构 耐 久 性   

时 , 可对进入主体结构内的极少量渗水进行疏排。
6● 3● 3   结构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得小于 P8。

6● 3● 4   接口部位变形缝应设置橡胶止水带 、填缝材料 、嵌缝材料 

或预制密封件等防水构造。

6● 3● 5   新老结构接口部位施工缝表面应凿毛清洗 , 涂刷水泥基 

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  并采取遇水膨胀止水胶和全断面出浆的注  

浆管等防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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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电设计

7● 1   通风空调

7● 1● 1   通风空调设计应根据连通体的规模、设计客流、冷负荷特 

性等经济技术指标比较确定 。

7● 1● 2   连通体内部空气环境的空气质量、温度、湿度、气流组织 、 

气流速度、压 力 变 化 和 噪 声 等 的 设 计 标 准 宜 不 低 于 地 下 车 站  

标准 。

7● 1● 3   连通体的空调冷源应根据管理权责界面划分 , 由管理责 

任主体提供  。  当连通体长度较长或面积较大时 ,为保证送风气流  

组织和方便运营管理 ,宜独立设置通风空调系统  。

7● 2   给水排水

7● 2● 1   给水设计应贯彻综合利用 ,节约用水的原则 。 连通体内 

的生产、生活给水系统水源应根据管理权责界面划分  ,  由管理责  

任主体提供 。

7● 2● 2   排水系统的选择应根据污、废水性质,污染程度及室外排 

水体制确定 ,并应有利于综合利用与处理  。

7● 2● 3   下沉式广场和通向地下车站及周边各地下空间的出入 口 

的排水应自成体系 。

7●  2●  4   连通通道与地下车站接口部位应设横截沟 ,并应有排水 

设施 。

7● 2● 5   非地下车站产生的废水、污水,不得排向地下车站的排水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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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供    电

7● 3● 1   地下车站与连通体的供电设计界面应与管理界面的划分 

相一致 ,并应符合相应技术标准  。

7● 3● 2   供电设计应根据连通体的用途与功能、种类、规模、负荷 

性质、用电容量及供电条件等因素 ,合理确定设计方案 ,并预留发  

展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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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火设计

8. 1   一般规定

8. 1. 1   连通工程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 。

8. 1. 2   连通工程应结合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管理界面进 
行防火分隔 ,根据相应的使用功能和性质进行防火设计  。

8● 2   防火分隔

8. 2. 1   当采用下沉式广场连通方式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下沉式广场短边不小于 13m,面积不小于 169m2 。

2   设置风雨棚的下沉式广场 ,风雨棚不应完全封闭  ,  四周开  
口部位应均匀布置 ,开口的面积不应小于室外开敞空间地面面积  
的  25% ,且风雨棚四周高出屋面的架空高度不应小于  1m ;当四周  
采用防雨百叶时 ,四周架空高度不得小于  1. 6m ,并应根据百叶的  
有效面积计算通风排烟面积 。

8. 2. 2   当采用通道连通、共墙连通、垂直连通、一体化连通方式 
时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连通工程与周边地下空间以及地下车站之间应采用耐火  
极限为 3. 00h 的防火墙、耐火极限不低于 1. 50h 的楼板、耐火极 
限不低于 3. 00h 的防火卷帘或甲级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 。

2    当采用防火卷帘分隔时 ,每侧车站外墙上每档防火卷帘  
的宽度不宜超过  8m ,相邻防火卷帘之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24m 
的防火墙 。

3   当采用垂直连通和一体化连通方式时 ,用于连通的楼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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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梯 、垂直电梯等垂直交通设施应设置在车站主体结构以外。

8. 2. 3   当连通工程与周边地下空间以及地下车站之间采用防火 

卷帘措施进行分隔时 ,防火分隔措施应在管理界面处两侧设置并
分别独立控制。

8● 3   安全疏散

8. 3.  1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安全疏散应分别独立设置。

连通工程安全疏散应纳入其所属管理方统筹设计 ,当连通工程归  

属第三方管理时 ,应独立设置疏散设施。

8.  3 .  2    当采用下沉式广场连通时 ,下沉式广场应设置直通室外  

地坪的疏散楼梯。

8● 4   消防设施

8. 4. 1   连通工程的消防设施应结合其所属管理方统筹设计。 当 
采用通道连通时 ,连通工程应设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 、室内消火栓系统 、防排烟系统等消防设施。

8. 4. 2   连通工程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 
范》GB50140的规定配置灭火器。

8. 4. 3   连通工程内应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连通通道内的应急照 
明标准不应低于地下车站的标准。

8.  4 .  4    当连通工程采用机械排烟系统时 ,宜与通风空调系统分  
开设置。  当合用时 ,必须采取可靠的防火安全措施 ,并应符合相  
关规范要求。

8. 4. 5   周边地下空间的消防控制室与地下车站的消防控制室宜 
设置互通的消防专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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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防设计

9. 1   一般规定

9.  1 .  1    兼顾设防的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连通 ,应根据城  
市人防工程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 ,统一部署  、同步设计 ,宜纳入城  
市人防防护体系。

9.  1 .  2    与地下车站同属一个防护单元的连通工程 ,结构抗力等  
级应与车站一致 ;达不到要求的已建或在建连通工程 ,应采取切  
实可行的措施 ,使其达到结构抗力等级要求。

9.  1 .  3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连通 ,在不影响平时使用功  
能的前提下 ,应采用平战结合的方式 ,在连通口增加必要的防护  
设施及防护功能平战转换的技术措施。

9. 1.  4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连通 ,有人防连通规划的 ,连  
通道和连通口应一次设计  、施工到位 ;暂无人防连通规划的可预  
留人防连通口 。

9. 1. 5   周边地下空间的设防区宜靠近地下车站设防区设置并与 
之连通 ,连通口应做好不同防护单元之间相应的防护措施。

9.  1 .  6    当设防的地下车站与多个周边地下空间连通时 ,车站与  
每个地下空间应设战时可供人员通行的连通口或防护段。  连通  
口或防护段均应按相关人防规范要求设计。

9.  1 .  7    地下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连通的防护设计 ,除了满足本   
技术规程外 ,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轨道交通工程人民防空设   
计规范》RFJ02及国家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等人防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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